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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网企业回购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派出机构，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集团公司，有关电力企业：

 2013年1月，原国家电监会发布了《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监管通报》(以下简称“《通报》”)，通报了自建
配套送出工程存在的问题，提出电网企业应加快回购等监管意见。总体来看，福建、山东等省份回购工作落实较好，
其他省份回购工作尚未落实到位。为加快回购工作进展，经商有关单位，现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快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回购。

 各电力企业要认真落实《通报》提出的监管意见，抓紧做好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的回购工作。对国家核准文
件中明确要求电网公司建设，或国家政策要求电网公司建设的大中型可再生能源送出工程，或经厂网协商先由发电企
业垫资建设的、现发电企业提出回购申请的自建配套送出工程项目，原则上在2015年底前完成回购工作。少数经营困
难的省级电网企业，最迟2018年底前完成。对小型可再生能源项目配套自建送出工程，厂网间要加强协商，鼓励有条
件的电网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回购工作。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要共同做好接入电网工程的核准工作，后期核准由电
网企业建设的公用电厂接入系统工程，应按自愿优惠原则尽快协商完成回购。对暂时不能回购的送出工程(含2003年
电力体制改革之前发电企业自建的送出工程)，由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自主协商，按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可将
资产无偿划转电网企业。

 二、落实电源配套送出工程的管理和运行维护责任。

 在回购工作完成前，电源配套送出工程的管理和运行维护责任应按照现有产权由发电企业负责，资产正式移交后，
由电网企业负责。

 三、加强协调，确保电源项目配套送出工程回购落实到位。

 省级电网企业要明确牵头工作部门，制定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回购工作方案，并及时报当地国家能源局派出
机构备案。各派出机构要加强电源自建配套送出工程回购情况监管，及时协调厂网意见。重大问题报国家能源局，国
家能源局根据情况，适时开展监督检查。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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